處於十字路口及關鍵時刻之潛艦案
李豫明

提　　要：

近期政治與政策發展，潛艦案近似回到近10年前原點，考量10年來推動本案歷史

，有太多國際、美國、台灣內部等政治、採購、產業經營策略、戰略、專業、經

費、公關溝通等多因素造成，雖然每項因素權重未盡相同或時機重要性亦不可同

日而語，但在我國家參與現在與未來兩岸復談之安全環境與信心，除經濟、外交

及兩岸條件外，有效國防力量，平時雖無法直接感受，實仍為維持信心不墜之最

後手段。

關鍵詞：潛艦籌獲、守勢作戰、國家安全

壹、前言

2008年10月美布希政府暫緩以二階段軍售方式協助台灣獲得傳統潛艦之第一階段

3億6千萬美元經費之國會授權行動，使得我國40年不斷向美籌獲傳統潛艦，已走

到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復在此刻兩岸政治春暖之際，使得潛艦推動更加複雜，

何去？何從？值得我們三思。簡單的說，潛艦未來方向可概分為4種選項：

一、軍售

持續與美新政府協調潛艦案，依軍售案期程規劃，要求本案進入國會授權。

二、停止

放棄獲得傳統潛艦之努力。(蔣經國前總統1969年開始近40年來我國持續採購的政

策)。

三、商售

持續尋求向美國以外第三國採購(非自建)傳統潛艦之可能性。

四、國內自建

參考海軍成功級艦國內自建與擴大內需模式，規劃、組合暨建造傳統潛艦；美布

希政府前採取反對立場。實應為美國防部文官與軍方，經濟利益及核動力潛艦利

益整合等因素所形成政策，未來改變與否，現雖無法明確判斷；惟如軍售案無法

進行，則本選項，在美新政府成立後，不試，永遠不知結果，另投資效益比及包

括戰鬥系統等紅區裝備(Red Items)獲得有待細部評估。

如果我國政府考量國際、兩岸政治、潛艦作戰特性(攻或守勢)、經費及獲得期程

等因素，並經由正式與非正式方式，多次諮詢或以消極延宕方式以第二選項為目

標，即放棄潛艦案採購，這當然是政府的權利。若採用第二案(停止潛艦案)，是

否真正符合我國家國防安全、兩岸、區域及國際(特別美國)和平、穩定之長期利

益，仍待時間做最後證明。

貳、傳統潛艦籌獲案背景說明

一、我國籌獲傳統潛艦案初始

美政府在六○年代末期推動所謂「尼克森政策」(Nixon Doctrine)；要義為美國

盟友需自行負責其國防安全責任；同時期，蔣經國前總統政府即向美國提出供售

10-12艘傳統潛艦需求，最初美方並未同意，直至七○年代初始同意提供台灣2艘

訓練用GUPPY級傳統潛艦，海軍使用至今；但是美國政府直到2001年仍深受美海軍

核動力「潛艦團體」影響，以包括政策在內之任何可能理由，阻止在美國國內重

啟建造傳統潛艦之可能性，故我國向美國要求供售傳統潛艦需求亦持續受挫。九

○年代初期，美國內亦開始檢討，為何美國造船廠無法在國內建造傳統潛艦，以

爭取國際市場、創造經濟利基等不同聲音、爭論並開始推動立法，試圖減少來自

軍方或其他利益團體之阻力。其中美國會在推動美國內建造傳統潛艦過程與立法

過程，要以：美國會於1991年底立法並經美總統簽署並頒布之102-172公法(Publ

ic Law)案；換言之，此法案包括，明令美國防部及其他軍種不可採取任何「禁止

、阻礙或其他會干擾美國船廠在美國本土為外國建造或維修傳統潛艦船廠活動…

…」的內容。美海軍部長遂於1992年就國會前所公佈之大眾法案，對國會提出報

告並確定美國海軍迄今仍遵守之政策與立場，要旨：防範美國潛艦技術因輕忽(I

nadvertent)而使技術轉移外國，並為減少美國政府的整體成本，建議美政府對業

界在國內為第三國建造潛艦事宜，必須採取最小程度的涉入(The report recomm

ended minimal U.S.government involvement)。

二、向歐洲籌獲潛艦案(簡述)

七○年代末期因向美採購潛艦無法突破，經由全方面努力，荷蘭政府同意供售2艘

海龍級傳統潛艦，惟後續在中國大陸強烈政治等壓力下，荷蘭政府拒絕後續潛艦

採購案；此後，我國即很難突破中國對歐洲國家壓力獲得潛艦。

三、重向美國籌獲傳統潛艦

(一)1994年開始，我國重啟向美籌獲傳統潛艦案，惟美國當時行政部門(特別國務

院暨海軍等)均以潛艦為攻勢武器，違反台灣關係法規定，而直接拒絕台灣潛艦需

求。

(二)九○年代中期後，美國防部長室為轉移持續來自各方對台灣潛艦需求而對美

行政部門施加壓力，指示美軍方(含海軍)對台灣進行系列戰力評估；其中海軍戰

力評估，包括針對台灣整體反潛作戰架構及需求進行評估並提供政策建議，以供

政策部門參考，期能更客觀、有效依台灣關係法規定「美政府與國會決定對台防

禦性武器等協助時要包括美國軍方評估(Review)」〔註一〕，擬定最新美國對台

供售潛艦等重要軍售政策。就整體反潛架構評估議題上，美國防部曾於1995-200

2年間分別派遣不同小組來台進行評估。建議內容，要以：

1.1995年美海軍評估報告建議：台灣反潛作戰需求僅需新型海上偵巡飛機。(潛艦

需求未列入評估)

2.2002年前美國防部暨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分別派遣小組來台評估台灣海軍，包括

與了解我國防戰略、(水下)威脅、訓練、整體後勤維修、作戰需求及軍備需求等

因素，基本採取支持台灣需建立包括潛艦在內之重大軍備需求之正式報告(當時美

太平洋軍方內部是有不同聲音，但非主流意見)。隨後在美國防部主導，依台灣關

係法及前述美軍方對台灣海軍作戰需求評估報告及台灣正式提出軍備需求項目為

主，並據以協調美各部會後，確認台灣潛艦需求之正當性，美政府即開始調整包

括對台潛艦等重要軍售政策。

(三)2001年美政府調整售台潛艦案政策〔註二及註三〕

2001年初，美布希總統及新政府就位，除將中國大陸定位為美國戰略競爭者外，

布希總統親自提出：美國將竭盡一切可能保護台灣安全的口號；美行政部門重要

部會皆有友台官員，使台灣議題成為美新政府成立後需優先處理之重要國際事務

；台灣亦以民主方式開啟首次政黨輪替，完全符合美國民主價值觀；另同時期，

2001年初並發生美海軍電偵機迫降海南島遭中國大陸扣押之意外事件，造成美中

台三邊關係重大變化(當時美國防部官員提及，中國大陸多扣留一日美國飛機，美

國應向台灣再供售乙項重要軍備之氣話，可見當時美與中國大陸私下關係之不和

)；故在美國防部前已對台灣完成各項國防評估報告內容，除充分了解台灣戰略守

勢思維，而能主動及依台灣需求提供包括潛艦在內重要軍備的正當性理由，並符

合美國家利益；故在對台灣天時、地利及人和絕佳時機與配合台灣國防自衛需求

提出之時機，並配合台海整體反潛作戰架構暨情傳(Cueing)系統規劃。

復就，「威脅＝意圖(我國守勢國防)＋能力」的政策分析工具〔註四〕；事實上

，我國從1969年放棄國光案後，無論對內、對外宣示或國防本質上，就是守勢國

防，但美國安單位及人員並不完全了解與解讀；所謂守勢作戰其真正意涵應該是

從「戰爭的目的」來區分，是擴張性的攻勢作戰，還是防衛國土當成作戰的「標

的」，至於戰爭的手段或工具，攻與守是不能作硬性的區分，如同盾牌是打不倒

入侵的敵人。故2000年我國向美提出多項重要軍備需求後，在美行政部門(國防部

為首)正面決策建議及布希總統支持下，終於2001年正式同意。當然美國防部在評

估釋出潛艦案，除美行政部門跨部會協調外，同時會請包括美海軍在內國防單位

就不同面向進行提供建議。當時美海軍對協助台灣獲得潛艦案表達之立場概述：

如經由直接商售或台灣負責購案推動且未違反1992年美海軍部長報告提及相關政

策內容，美海軍不反對售台潛艦之意涵。另未來兩岸如發生衝突，美台兩國潛艦

在台海周邊水下海域有無可能發生誤擊及獲得潛艦後，台灣國家領導層級如改變

現行守勢國防戰略企圖與運用，例如對海上交通線之威脅，可能造成台海或區域

軍事及政治不穩定想定，亦有適切考量。因美國協助台灣獲得潛艦主要考量，為

協助台灣自衛能量提升，並非要與美國建立軍事「相互交連能力」(Interoperab

ility)的盟國聯戰關係，故在防範友艦誤擊的水域管理(Water-Space Managemen

t)議題，產生之可能風險是在可以接受與管理的程度內；另民主國家領導皆由人

民選出、有任期，且有立法等制衡機制，如果台灣民選總統欲改變國防戰略意圖

，必須相信民主制度，會有適切平衡作為〔同註一〕。

(四)潛艦案推動似近、實遠，若有若無之現況

2001年美政府同意供售潛艦後，美海軍台灣潛艦專案室，受到包括1992年美海軍

部長向國會報告內容限制、美國國內核動力潛艦派的阻礙等諸多因素影響，故嚴

格要求顧問合約商需以最壞案例想定(Worst Case Scenario )條件下完成「獨立

價格評估」檢視(ICE)報告，內容顯示全案價格與建造期程與國際市場資訊相差過

大，獲得風險不確定性大等高爭議性問題，且美海軍亦無法提供我國內對潛艦諸

多疑義所需之具說服力答案，故無法被立法院委員及國內產、學界專家學者接受

，使全案無法有效突破至

2007年。全案在美海軍消極反對以軍售方式售台潛艦確定軍售案後，美海軍文官

及軍職曾就本案採購策略進行重大內部意見整合過程(軍職要求建造案在第三國，

而非美國內)，最後在海軍部長英格蘭先生就美國最大產業利益考量，由當時負責

科研、採購之副部長楊(Young)先生下令，由美國內4大廠商負責整合與建造」〔

註五〕，同時進行許多檯面下複雜且消極作為來拖延(美國曾直接與當時美海軍負

責台灣潛艦案之專案少將之談話；該將領已退伍)、國內反對之美官方消極態度等

，一度幾乎使全案無法動彈，後經我國防部持續要求並在美康乃迪克及羅德島兩

州國會議員向美國防部施壓下，美國防部始稍許放鬆潛艦政策，而同意全案採取

兩階段方式推動，若能完成招商、招標，壓低購建成本，價格趨向合理化以及能

大幅降低全案執行風險(中共抵制及歐洲出口限制)，使我國內各界能基本接受；

故本案第一階段預算於2007年獲得立法院支持通過，惟我政府官員曾以黃燈作比

喻(美方私下曾開玩笑說，依交通規定，僅存在黃燈轉紅燈實況，何有轉綠燈之現

象，而對本案發展表示不樂觀態度)，表示本案尚未完成政策評估〔註六〕；美方

雖在美國會、民間等壓力下，仍可能將前述(美海軍部長1992報告)政策延伸擴大

，並在美政府(內部)、智庫及學者部分人員刻意呼應暨經由各種正式(如：以最壞

想定完成的獨立成本分析及美國防部曾建議我國改變建軍優先序等實例)或者採取

非正式方法勸阻我國調整潛艦案優先序(如：前美太平洋司令法倫上將建議我國應

優先強化建立偵掃雷作戰能量)〔註七〕，以試圖說服我國放棄潛艦案；另在潛艦

案美台雙方完成最後規劃，且獲得台灣國會支持並獲得預算之際，美政府受到包

括國內、國際、兩岸及決策階層個人等諸多因素影響，以包裹方式拖延(亦有一說

，為國務院負責國會授權參謀的作業失誤)，包括本案在內重要軍售案之國會授權

動作，並在2008年10月正式告知本案暫緩推動，使潛艦案將交付美新政府，再行

決定後續執行與否之困境。

(五)潛艦案推動近況之負面插曲

1.2008年7月，美海戰院評論(NWR)刊出莫瑞教授(美海軍核動力潛艦出身)專文。

莫氏雖對中共海軍發展有所研究與專文發表，但平時並未專注台海(特別是台灣)

兩岸政策研究。本次在我國新政府成立之初，且對前政府部分重要軍售案再進行

決策分析，及美政府需在2008年9月下旬國會休會前，必須對台重要軍售案以包裹

方式向美國會提出授權之關鍵時刻，提出修訂台灣國防戰略專文(此專文，亦獲得

與美國務院關係密切的尼爾森報告負責人及部分美智庫學者支持)。莫氏專文內涵

，雖在載台、裝備運用及相關技術等研究內容相當詳實，分析我國海島防禦所面

臨的種種威脅和問題，有細膩的描述，並試圖提供解決方案，惟其專文提出之戰

略思維及主要因應作為，卻是不可行的。例如，文中提到，台灣應採取「刺蝟」

戰略，因為台灣海、空軍戰力無法承受中共飛彈第一擊，應以在島內地面進行防

禦作戰為主軸的思維；故未來國防建軍應以陸軍為主，以能在島內進行持續作戰

等；在戰場經營上，提出廣儲油、糧及設施強化(Harden)等手段，以提高存活率

及強化陸上持續作戰能力為目標等。但反諷的是，莫氏提出之「刺蝟」思維及在

島內進行防禦作戰與未來建軍的建議方向與軍備硬體項目，看不出那根「刺」在

何處，看不出來，僅有硬殼保護，故美方智庫亦有人戲稱為「烏龜(Turtle)」戰

略。另在現今台灣統獨立場分明、社會風氣及人民士氣等綜合因素影響，已非中

日戰爭全國人民能同心、同仇敵愾的年代；亦無廣大空間換取時間條件，亦無中

共人民戰爭所擁有優勢地面兵力。事實上，海島防禦作戰的「主戰場」，仍以台

灣海峽為主，即非境外(隱含大陸內陸)，但亦非以島內作主戰場，應在海峽前後

，阻敵於航渡為重，防禦作戰應以陸空(AIR-LAND)作戰為主的聯戰行為，絕非單

一軍種能有效執行。

2.據此，此報告提出時機、屬性(國防或政治論文爭議)及背景原因，除企圖從國

防上「直接放棄」潛艦等重要軍售案外；更相應莫氏「特別建議」，美行政部門

應恢復執行與中共簽文應視為意圖影響美台兩國軍售政策之政治性文章。當然莫

瑞報告亦可能考量到，中共一旦犯台，台灣需不需要美軍馳援，如果確立為「要

」，且又是關鍵因素，那麼台灣的國防戰略最好必須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格

局及其部署與步調一致，並以「固若盤石」國防面對中共犯台，力求在先期作戰

中站穩腳步，並等待美國馳援並介入台海，以利其「接管」(Take Over)戰場。如

果不需要美軍，則另當別論。換言之，極可能閹割了台灣國防上自主性與行為能

力，台灣存在全依托在美國增兵援救，任何圍魏救趙戰略嚇阻功能一切歸零。但

我們要自問，自己國家的生存，可以僅放在朋友的善意或其之作戰想定上嗎？

參、因應未來威脅，推動之非對稱性國防建軍方向

潛艦在海島防禦作戰，就整體監偵早期預警、反制高科技裝備監偵、飛彈攻擊，

是隱密、存活、戰力保存及嚇阻戰力的有效載具；我國防部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

機時已充分驗證。危機處理第一步就是預防；而潛艦是軍事硬體中少數可結合我

國軟實力，使中共如欲對台發動戰爭時，必須考量中國對外龐大的海外經貿利益

，中共可以不在意軍事上的犧牲，但是絕對在意經濟發展的利益和國際形象，這

種顧慮，造成其領導層級決策過程非常複雜，這就是一種預防與嚇阻功能。同時

爭取我更多的反應時間，並迫使中共軍方投資更多預算在反潛或維護航運安全等

相關防禦性作戰所需軟硬體，可能減緩其他對台威脅之軍力建設〔註八〕。前述

整合策略、資源和工具並經由軟硬實力顯示，而能及時、有效服說競爭者，達到

國家目標之作法，實就是哈佛大學奈伊教授暨美國前副國務卿Armitage先生近期

合作完成研究報告中所新創之「巧實力」(Smart Power)名詞與詮釋〔註九〕。故

就前述美國軍方整體反潛作戰架構有關評估報告建議、莫瑞報告海島防禦作戰中

「刺蝟」構想的利「刺」及戰力保存思維、擴大內需、中共可能反應、國防自主

、建立有效嚇阻力量及國際等綜合因素考量，潛艦為除了巨大毀滅性武器(WMD)及

軟實力外，最有效可防範中共入侵之非對稱性國防建軍所需的那根「刺」。回顧

美蘇在冷戰對峙數十年間，雙方擺姿態談判、妥協、折衝及緩阻的過程中，美蘇

潛艦不知扮演多少次重要角色。今天大家只看到戰爭爆發所需戰術性武器，卻從

未思考承平時代，冷戰亦需要適切武器做籌碼。

肆、潛艦案可能選項分析與建議方向

一、如美新總統及其行政部門同意潛艦案以軍售推動並進行國會授權，則全案仍

以前規劃第一案(軍售)優先推動。現美國已由歐巴馬參議員當選下任總統且美國

會參眾兩院亦在本次選舉由民主黨贏得多數席次下，判2009年1月20日新行政部門

組成後，在維持美國家最大利益下，兩國總體關係發展方向，雙方雖可能會在貿

易、匯率與人權上產生不同意見，但應不致影響與中國大陸在區域與國際各類議

題的持續合作，甚至更密切關係發展之大方向；另歐氏國安團隊在美總統競選時

，對台潛艦等重大軍售案採取模糊，但近似不支持的立場。渠等曾(私下)批評布

希國安團隊同意售台潛艦及F-16 C/D正式聲明為一不聰明作法(無政策彈性)。台

海議題依現狀發展及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伊拉克及阿富汗等現況，依主客觀判斷

，在美國從戰爭中脫身之前，亞洲事務(更不要說台海議題)應不會成為美新政府

諸多需先行處理重要國際與國內事務中優先項目(除非台海發生不穩定情勢，惟現

況發生機會太小)，故在美新政府重新評估對台潛艦案後，應會有更多、複雜對本

案相對不利的決策因素產生，使現以軍售方式協助我國獲得潛艦的機率降低或甚

至無法進行等結果。

二、除非美新政府明確宣佈潛艦案無法經由軍售進行(新政府公開反對前任總統軍

售政策實例很少；除非重大政治考量；如發生，可提早因應)或刻意拖延(此為政

治操作，可為雙方預留政治空間，研判機會較大)；因潛艦為我國防自衛重要嚇阻

及訓練反制水下威脅之關鍵性載台，推動商售或國內建造應為可能選項。

三、推動國內自建(商售)，最重要的是，如何能達到全案預算及時程風險最小化

，成果最大化及最佳作戰效益規劃管理是全案可否成功之關鍵作為與目標。惟在

評估因美新政府可能以拖延潛艦案決策或國會授權行動可能性較大(此處需更詳細

政策分析)，而使我國無法經由包括美國在內之其他國家，在所規劃時間內獲得為

前提下，國內自建或商售成為潛艦案規劃選項(潛艦案仍為我國建軍項目)，可能

規劃方向如后：

(一)潛艦案雖已通過第一階段預算，因美政府現態度不明，為能更有效規劃全案

期程與進行先期評估準備，及擴大可能參與國家廠商誘因，運用國防部已編列評

估預算(前因為軍售案，故評估廣及深度可能不足)並在短期時間內，考量採取下

列方式：

1.參考海軍成功級艦國內進行規劃、整合與建造模式；專案團隊整合：考量傳統

潛艦國內建造案複雜性，本案專案團隊建議跨部會(例如，國防部、經濟部及國科

會)及獨立專業評估團隊(立法院要求)組成。

2. 評估方向：專案團隊組成「整合生產小組」(IPT)，就我國戰略是要一根刺，

還是多根刺(數量與質量)，進行作戰評估、國內建造及生產線投資效益比，即建

造8艘後(或最後決定數量)，有無外銷市場將直接衝擊船廠能否持續生存、關鍵性

裝備技術獲得及台海周邊海域進行訓練及測試之可行性等重要議題方向，完成潛

艦研發暨建議案，最後將完成報告送立法院提報，並公諸於世，以昭公信與公評

。

(二)同時，因國際(含美國)各國均實施輸出許可規定。美或它國業界如有意願參

與本案需向美或其政府申請，諸如包括設計、國內建造及關鍵項目等之輸出許可

(含簡報及/或建造)等作為(如廠商無意願或遭拒絕)，亦可先期了解與掌握美或它

國政府實際因素與態度(例如，潛艦雖為軍售案，但因美4大廠商仍需在軍售架構

下進行選商過程，故在本案初期，已先後向美行政部門申請對台進行為期2年(最

大期限)，以簡報為主之輸出許口證明，當時美政府除在我國內自建外，餘均同意

業界申請項目，但現已過期。

四、總體而言；原規劃全案一次籌獲8 艘潛艦，受到期程過長、預算過高等重大

批評，且兩岸情勢長期發展，亦難以明確預測，故為能儘速建立嚇阻能量，可考

量在預算編列、期程規劃、兩岸情勢變化，威脅、人力需求、科技發展等綜合因

素後，如潛艦案需持續推動，則未來不論依軍或商售或國內自建的推動，均可以

合約律定，先行以規劃籌建部分數量潛艦及/或調整排水量(如德國212/214級及法

國天蠍級新型設計傳統潛艦排水量約為1,800噸)，則可以相對較短期程及預算先

期建立部分有效嚇阻戰力，並保留合約優先權，未來依前述政治、國際、兩岸及

軍事威脅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決定是否再執行後續潛艦建造規劃，以期能使本

案時程、預算風險極小化及嚇阻戰力建立極大化之規劃方向。

五、另美行政部門亦可能會對前太平洋軍方對台戰力評估台灣獲得潛艦之正面建

議〔同註一〕部分做脫鉤之作為，即再次運用現在或未來對台進行國防戰力評估

機會，對前述建議內容進行調整；因雙方政府現在政治與國防之見解與氛圍對潛

艦考量已和

2000年時相差太大，戰力評估如再次進行，結語與建議不受政治太大影響，而能

維持專業及公平是非常重要。

伍、結語

數十年國際冷戰期間潛艦扮演非常重要角色，亦為我國在預防戰爭的守勢國防戰

略的重要利器，但因數量少，而成效有限，故多年來我國將潛艦獲得例為重要軍

備籌獲項目。惟在現行國際情勢、中國大陸崛起、美國新政府相關政策推動及國

內等諸多因素考量，可以相對較短期程及預算先期建立部分有效嚇阻戰力，並保

留合約優先權。未來依前述政治、國際、兩岸及軍事威脅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

決定是否再執行後續潛艦建造規劃，以期能使本案時程、預算風險極小化及嚇阻

戰力建立極大化之規劃方向。

潛艦案推動方向與手段仍是全案成功與否關鍵性因素，需非常審慎規劃與推動，

方可能有效推動。
〔註釋〕

註一：台灣關係法第三條(SEC.3)：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WITH REGARD TO TAIWAN

‧SEC. 3. (a) In furtherance of the policy set forth in section 2 of t

his Ac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in such quantity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b)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shall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qu

antity of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services based solely upon their j

udgment of the needs of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establis

hed by law. Such determination of Taiwan's defense needs shall include

 review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recom

mendations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註二：美國防部室國際安全事務前任台灣科科長石明凱先生文章。

註三：Taiwan：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CRS Report to Congress

。Update October 8,2008。

註四：威脅意指，對美國利益造成損害結果；能力意指，美國或其他國家所提供

先進武器等軟硬體裝備，可大幅提升我國的作戰能力；意圖意指，我國家安全及

國防戰略內涵(如攻或守勢)。

註五：2001年美華府時報國防圈內(Inside the Ring)報導。

註六：2005-6年間諸多國內外相關媒體報導。

註七：2008年媒體報導。

註八：美智庫CSBA對國會簡報2008年6月。

註九：美智庫CSIS對美新政府政策研究報告。

